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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調解為先 邁步向前」 

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龍劍雲 

2017 年 6 月 13 日 

今年大會的主題是「調解為先 邁步向前」，就是說大家要下定決心，非

不得已，不到法院解決爭議。就如非不得已，不選擇施手術來治病。理由

很明顯：風險大，過程痛苦，費用高昂和後果嚴重。 

每當爭議出現，一般只有兩種解決方法：其一是通過協商和平解決，其中

方法是調解；其二是案件通過審理，然後作出裁決。 

所以，調解不但成為解決爭議必然需要考慮的題目，而且是必須首先考慮

的題目。 

「調解為先」有兩層意義。其一是在程序上以「調解為先」，其二是在思

維、思想方面以「調解爲先」。先講程序方面。 

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引進了調解程序。法律規定各方在案件正式審理之前必

先嘗試通過調解解決爭議。如有特殊理由，例如一方認為調解不適用的

話，必須將理由在調解証明書內注明，在案件審理完畢後由主審法官裁

定。假如法官不同意這是合理理由，法庭可以就訟費方面作出相應決定。

當中包括勝訴一方無訟費。然而，假如這方是敗訴一方，法庭可以命令訟

費（即律師費和其他訴訟使費）以彌償基準付予勝訴方。 

以上是程序上「調解為先」。什麼是思維上和思想上「調解為先」？那就

是真誠地以調解出發，而不是因為法律規定迫使其以「調解為先」的程序

作為一個依例行事，內心其實不相信或不同意用調解解決爭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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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點非常重要，因為在實際個案中有不少是一方或雙方都是循例調解而

已，並沒有真心實意地調解。這類調解一般是用很短時間進行便草草了

事，結果是失敗了。雙方花了更多時間和金錢。這是違反民事司法制度改

革的精神，也是自欺欺人的做法。更可惜的是，有個案顯示當事人的律師

都願意協助當事人作此類行為。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已經公開認為這種行

為是違反職業操守的。 

所以，我認為「調解為先」是先以正確的思維和態度，真誠地認為應該先

考慮用調解解決爭議。有了這個正確的觀念，隨之用調解行動解決爭議。

這樣，調解成功機會就必然提升，雙方就能達成和解。 

如何可以確立「調解為先」的正確觀念呢？我請大家考慮以下的情況： 

(1) 和平解決雙方爭議最大的阻礙是雙方的情緒和敵對態度，加之以非

理性，懷有仇恨和報復心理的行爲。法律和法院便成爲他們的報復

和以傷害對方爲目的的工具。這是不正確使用法院服務的行爲，也

是違反法院以服務公衆利益的目的。這是近乎濫用司法程序。雙方

必須在矛盾最初發生的時候盡量控制情緒，以理性出發考慮如何和

平解決爭議，將損失減到最低。 

(2) 通過訴訟解決爭議所花的時間非常之長，一般是幾年，甚至有超過

十年；訟費也很高，縱使勝訴一方也不能百分之百得到訟費的賠

償，最多也衹能取回百分之七十到八十；法院也不能保證勝訴一方

拿到判決的數額。執行判決命令也很費時和需要花費。 

(3) 明白調解解決爭議可以更快、更便宜和更不傷和氣地解決爭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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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從一些過案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例子，有爲了大概八萬元的拆夥分配

利潤的爭議，雙方花了超過四百萬的訴訟費，即律師費。這宗案件

當事雙方都是律師。大家都想問爲什麽律師都這樣處理自己的爭議

呢？他們都說這個是原則問題。我想，這是由於雙方在問題最初發

生時採取了敵對態度而不能自拔。所以，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剋服

情緒，用理智解決問題。相反，有不少例子是雙方採取了調解的方

法，花幾萬元的調解費用，幾天時間，解決了幾千萬元的爭議。由

此可見，由於思想上的分歧，真是差之毫厘，謬以千里啊！如何取

捨，還用我説嗎？ 

(5) 現代解決爭議的世界潮流是以「調解為先」。這個潮流早已在美國

和加拿大推行多年了。香港已經立了法律規定，鼓勵各方以調解解

決爭議。去年 10 月我到北京開了一個亞太區的世界調解大會，主

辦者是中國最高人民法院。院長周強大法官在會議序幕時致詞，說

明現今國家政策，配合「一帶一路」的發展，解決爭議，無論是個

人之間的爭議，或是企業之間的爭議，都應以「調解為先」，為國

家製造一個和諧解決爭議的氛圍。除了中國和香港之外，其他各國

例如紐西蘭、澳洲、星加坡、菲律賓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、斐濟、印

度和斯里蘭卡的代表都參與研討並且表示其國家的民事訴訟法律都

鼓勵甚至規定應以「調解為先」。去年 11 月，高等法院曾派考察

團到澳洲對當地法院作考察。澳洲的上訴法院都是鼓勵調解解決雙

方的爭議的，而且調解由法官進行。可以說，世界潮流是以「調解

為先」，你又怎樣可以逆世界潮流而行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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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只要用「調解為先」的思維，解決爭議的可能性便可以大大地擴

大。這樣大家可以留有很多餘地，維持彼此關係，繼續做生意，做

朋友，何樂而不爲呢？ 

所以，我僅代表司法機構懇請各位，爲了你們自身的利益，盡量不要來法

庭解決爭議，除非是逼不得已才來。然而，法院的大門天天打開，我們是

很樂意爲你們服務的。 

謝謝大家。 


